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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對版權修訂戲仿方面有以下意見

當局只咨詢如何處理戲仿作品，不作全面咨詢，只是製造更多問題。當
局今次咨詢，只包括如何處理戲仿作品的部份，而非全條版權修 訂再作
咨詢。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咨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
項條文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今次卻不獲正
面處理。這未免予人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之感。即使政府他朝在版權法
中列明豁免戲仿等四個範疇的法律責任，若版權法中其他條文（如安全
港等）不能配合，豁免將形同虛設。「版權商方案」至今 仍沒有具體的
方案內容，甚至連向公眾完全公開的草案或方針都沒有，這根本只是黑
箱作業，亂搬龍門。若果方案確實對得住公眾，爲何要如此鬼祟，不能
見光？由 於欠缺具體的方案倡議文件，據我目前了解，這「版權商方
案」僅豁免政治諷刺這一種他們口中所謂「香港式惡搞」創作，而且只
豁免刑事責任，他們堅持要把民事 責任握在他們手裏。這種方案，莫說
與政府的「第三方案」比，連「第二方案」也比它好！奸商為了保護自
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不擇手段，歪理連篇，閹割創 作，藐視公眾。
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聽，支持民間
UGC 方案，保護創作人權益，杜絕奸商惡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
文化。同時，檢視現行法例，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設立有效的監
察及制衡機制，防止他們繼 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蹂躪創作空間。
長此以來，所有版權法例修訂的討論中，都是把責任加諸在使用者、二
次創作人或民間的一邊，彷彿潛台詞就是假設了不好好管制、監控這
邊，這邊就會侵 權、就會做犯法事；而版權擁有人特別是版權商家的一
邊，就是受害者，就不會做出有違公義的事。這種訂立法案時潛在的意
識形態，一直以來都有違有目皆見的客 觀事實。《條例草案》必須加入
相應條文，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規定它們要有具透明度、一致
性、清晰合理的收費基準，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的運用，決不 能應採用
與傳統商業傳媒（如電視台、電台）一樣或相類似的基準。當局更應對



版權收費組織成立監管委員會，委員會由市民組織，不能有任何途徑被
版權商家操 控，它負責處理市民投訴，對有關組織的不公事項加以限
制，對有關組織施以懲處。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障創作空間，保護真正
的音樂創作人而非「版權收數佬」。 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方案，都不能真
正保障民間創作人，決不接受。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
－即UGC 方案，保障民間二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
下，不受惡法監管。此方為與世界接軌的舉動，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
流而前進。這亦是本人可以接受方 案的底線，絕不容許版權奸商製造白
色恐怖。版權奸商不代表我。
政府聲稱使用「二次創作」一詞，「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會
令分辨是否侵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版權作
品被濫用的機 會」，這說法是極度無稽的。「二次創作」作爲一個學術
上的專業詞彙，在學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義，它與眞正的盜版侵權，以
及與有違公義的剽竊抄襲，分別都非 常清晰，在學術界中可謂眾所周
知。諮詢文件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parody」，這字可以解
作「戲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 公平處理 的法律
下，很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係「目的」。我希望諮詢文件提及
「戲仿作品」，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為戲仿、
諷刺、滑稽同模 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好有分別 。我認為政府
應以民間的UGC豁免方案立法，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個人用途、
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及民事責任
都可全 面豁免。

C.T. Yip


